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

20162016 年 第 33 号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部门规章和文件清理工作的要求，农业部决定：

一、对2部规章和12部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附件1）

二、对12部规章和2部规范性文件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附件2）

本决定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附件：1.农业部决定废止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农业部决定修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部　长　 韩长赋

　　　　　　　　　　　　　　　　　　　　　　　　　　　　　　　　　　　　　　

2016年5月30日

附件1附件1

农业部决定废止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农业部决定废止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一、废止的规章一、废止的规章

1．黄渤海、东海、南海区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暂行办法（1989年10

月27日农业部、国家物价局令第9号公布，1997年12月25日农业部令第39号、2001

年12月10日农业部令第5号、2011年12月31日农业部令2011年第4号修订）

2．农作物种子检验员考核管理办法（2005年2月6日农业部令第49号公布，

2013年12月31日农业部令2013年第5号修订）

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

1.农业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所有权界定暂行办法》的通知

（1998年8月18日农经发〔1998〕6号）

2．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资金核实和财务处理有

关规定》的通知（1998年9月1日农经发〔1998〕7号）

3．农业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1998年9月1日农经发〔1998〕8号）

4．农业部关于印发《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1998年9月4日农经发〔1998〕9号）

5．农业部公安部关于落实农垦系统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家属非农业户口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年8月29日农垦发〔200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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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关于组

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通知》（2004年3月22日农科教发〔2004〕

4号）

7．农业部公告第1196号（草种检验员考核办法）（2009年4月24日公布）

8．农业建设项目招标检查工作规定（2008年11月19日农计发〔2008〕26号）

9．农业部关于《调整国外农药试验收费标准》的通知（1990年9月19日

〔90〕农（计）字第61号）

10．关于种子质量问题的复函（2002年5月10日农办综函〔2002〕2号）

11．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函（2006年1月26日农办政函

〔2006〕8号）

12.关于甜菜品种审定问题的复函（2001年3月9日农办农〔2001〕8号）

附件2附件2

农业部决定修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农业部决定修改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1月27日农业部令第58号公布，一、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2006年1月27日农业部令第58号公布，

2014年4月25日农业部令2014年第3号修订）2014年4月25日农业部令2014年第3号修订）

删去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将第二款修改为：“临时占用草原的，应当提

供前款（二）项规定的材料、草原植被恢复方案以及与草原所有者、使用者或承

包经营者签订的草原补偿费等补偿协议。”

二、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2012年5月2日农业部令2012年第4号二、新饲料和新饲料添加剂管理办法（2012年5月2日农业部令2012年第4号

公布）公布）

将第七条第三项修改为：“有效组分、理化性质及有效组分化学结构的鉴定

报告，或者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分类（菌种）鉴定报告，微生物发酵制品还应

当提供生产所用菌株的菌种鉴定报告。”

三、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1月13日农业部令2014年三、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1月13日农业部令2014年

第2号公布）第2号公布）

将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修改为：“微生物产品或者发酵制品，还应当提供生

产所用菌株的保藏情况说明。”

四、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2年5月2日农业部令2012年第四、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2年5月2日农业部令2012年第

3号公布，2013年12月31日农业部令2013年第5号修订）3号公布，2013年12月31日农业部令2013年第5号修订）

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的企业，申请人

应当向生产地省级饲料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级饲料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审查；审查合格的，组织进行现场审核，并根据审核

结果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发生产许可证的决定。”

删去第八条。

五、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审批办法（2005年5月20五、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审批办法（2005年5月20

日农业部令第52号公布）日农业部令第52号公布）

删去第六条第五项。

删去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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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2008年11月26日农业部令第六、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保藏管理办法（2008年11月26日农业部令第

16号公布）16号公布）

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从国外引进和向国外提供菌（毒）种或者样本的，

应当报农业部批准。”

七、新兽药研制管理办法（2005年8月31日农业部令第55号公布）七、新兽药研制管理办法（2005年8月31日农业部令第55号公布）

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承担新兽药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应当符合《兽药非

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执行《兽药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并参

照农业部发布的有关技术指导原则进行试验。采用指导原则以外的其他方法和技

术进行试验的，应当提交能证明其科学性的资料。”

将第八条第三款修改为：“属于其他新兽药临床试验，还应当提供符合《兽

药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兽药安全评价实验室出具的安全性评价试验报

告原件一份，或者提供国内外相关药理学和毒理学文献资料。”

删去第十二条第一款。

将第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因试验死亡的临床试验用食用动物及其产品不

得作为动物性食品供人消费，应当作无害化处理；临床试验用食用动物及其产品

供人消费的，应当提供符合《兽药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和《兽药临床试验

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兽药安全性评价实验室出具的对人安全并超过休药期的证

明。”

八、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2008年11月26日农业部令第19号公布）八、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2008年11月26日农业部令第19号公布）

删去第十一条、第三十六条，以及第十三条第二款中的“并依法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九、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1月5日农业部令2011年第1九、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1月5日农业部令2011年第1

号公布）号公布）

将第八条修改为：“根据保护对象资源状况、自然环境及保护需要，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可以划分为核心区和实验区。

农业部设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对申报的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进行评审。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应当由渔业、环保、水利、交

通、海洋、生物保护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删去第九条。

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符合条件的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可以由省级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向农业部申报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经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后，由农业部批准设立，并公布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的名称、位置、范围和主要保护对象等内容。”

删去第十三条第二项，以及第三项和第四项中的“或者‘省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

将第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农业部应当针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

要保护对象的繁殖期、幼体生长期等生长繁育关键阶段设定特别保护期。特别保

护期内不得从事捕捞、爆破作业以及其他可能对保护区内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造

成损害的活动。”

十、远洋渔业管理规定（2003年4月18日农业部令第27号公布，2004年7月1十、远洋渔业管理规定（2003年4月18日农业部令第27号公布，2004年7月1

日农业部令第38号修订）日农业部令第38号修订）

删去第七条第二项中的“和银行资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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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2002年9月6日农业部令第21号公布，2004年十一、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办法（2002年9月6日农业部令第21号公布，2004年

7月1日农业部令第38号、2013年12月31日农业部令2013年第5号修订）7月1日农业部令第38号、2013年12月31日农业部令2013年第5号修订）

删去第二十三条第五项中的“省级以上专业科研检验机构出具的”。

十二、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2006年5月10日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十二、农业机械维修管理规定（2006年5月10日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令第57号公布）总局令第57号公布）

删去第七条中的“并持《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

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后”。

删去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者”。

十三、农业部公告第2109号（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申请材料要求、新十三、农业部公告第2109号（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申请材料要求、新

饲料添加剂申报材料要求）（2014年6月5日公布）饲料添加剂申报材料要求）（2014年6月5日公布）

附件1《进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申请材料要求》申请材料内容要求第五项

产品来源部分修改为：“说明产品的动物性、植物性来源或化工合成使用的初始

原料。微生物产品或发酵制品，还应当提供生产所用菌株的保藏情况说明，说明

中应包括菌株的属名、种名、保藏机构等信息。”第十二项有效组分的化学结构

鉴定报告或动物、植物、微生物的分类鉴定报告部分，化学上可定义物质删

去“鉴定报告应由生产地认证的机构或中国省部级以上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检

测机构等出具”，酶制剂删去“鉴定报告应由生产地认证的机构或中国省部级以

上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检测机构等出具”，微生物删去“菌种鉴定报告应由国

际公认的菌种保藏机构出具”，同时删去“上述鉴定报告出具机构不得与申报产

品的研制单位、生产企业存在利害关系”。

附件4《新饲料添加剂申报材料要求》申报材料内容要求第三项产品组分的有

效组分（活性物质）及其含量部分，删去“并提供由农业部指定的国家级菌种保

藏机构出具的菌株保藏编号”；鉴定报告的化学上可定义物质删去“鉴定报告应

由省部级以上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或检测机构等出具”，酶制剂删去“鉴定报告

应由省部级以上大专院校、科研单位或检测机构等出具”，微生物删去“菌种鉴

定报告应由农业部指定的国家级菌种保藏机构出具”，同时删去“上述鉴定报告

的出具单位不得是申报产品的研制单位、生产企业，或与研制单位、生产企业存

在利害关系”。

十四、关于印发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申报审批等管理规定的通知（2004年7月十四、关于印发农业基本建设项目申报审批等管理规定的通知（2004年7月

14日农计发〔2004〕10号）14日农计发〔2004〕10号）

删去通知中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将“四个管理

规定”修改为“三个管理规定”。

删去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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